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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我国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制造企业的水平良劳不齐，有关评价标准和管

理制度还不完善，再制造企业管理体系规范是一个包含再制造生产管理、再制造技术研究、物流体系建

设、 企业认证体系推广、 产业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机制。 完善的再制造管理体系规范，一方面

可以成为指导、规范和保护再制造企业 经营和市场开发的依据，另一方面 也是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产

业政策，加强行业管理以及开展再制造企业及产品认定工作的参考。 目前，我国还没有系统成型的再制

造管理体系规范，管理体系规范建设工作已 经滞后于技术、 试点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因此，加紧研究建

立再制造企业管理规范是我国再制造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当务之急。

为适应我国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循环 经济促进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

发展的意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完善再制造企业管理规范，满

足社会各界对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管理体系建设的需要，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组织行

业骨干企业制定本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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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管理体系 要求

T/CMMTB 19-2019 

本标准规定了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评价的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 再制造产品设计和开发要求、

逆向物流体系要求、 再制造工艺流程要求、标识和可追溯性要求、防护与交付要求、再制造产品销售体

系要求、再制造产品质量保证要求和安全环保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 汽车维修企业、 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等再制造管理体系的

建设， 也可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对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进行规范与管理的依据。

注z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无论是否有意向通过认证， 都可以应用本标准， 以调整或者改进其管理． 但是， 仅当汽

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通过第三方认证审核肘，方可声称符合本标准． 工程机械、 冶金、电力、石油化工等其他

领域的再制造企业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厅28618-2012 机械产品再制造通用技术要求

GB厅2861 9-2012 再制造 术语

GB厅2867 9-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装配

GB厅31208-2014 再制造毛坯质量检验方法

GB厅32809-2016 再制造 机械产品清洗技术规范

GB厅32810-2016 再制造 机械产品拆解技术规范

GB厅35 978-2018 再制造 机械产品检验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f 2861 9-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再制造企业 re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以再制造毛坯修复、 加工为核心业务， 生产再制造产品的企业。

3. 2 

汽牢零部件再制造 remanufacturing of auto皿otive components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是指把旧 汽车零部件通过拆解、清洗、 检测分类、 再制造加工或升级改造、装配、

再检测等工序后恢复到像原产品一样的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的批量化制造过程。

3. 3 

I 



T/CMMTB 19-2019 

质量信用 quality credit 

取得并保持对其质量信任的能力。

注E这种能力由企业在遵守质量相关法律法规、 执行标准以及兑现质量承诺（或履行质量约定〉的基础上，提供产

品在生命周期内满足顾客的益求或期望来实现．

4 基本要求

4. 1 人员

再制造企业应确定并配备所需的人员，并进行持续培训，以有效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并运行和控制其

过程。

4. 2 基础设施

再制造企业应确定、 提供并维护所需的 基础设施，以运行过程并获得合格产品和服务。宜根据 生产

范围及 生产工艺， 改善 生产设各的环保性和（或）完善相关环保设施。

基础设施可包括z

a) 建筑物和相关设施：

b) 应具各再制造毛坯检测鉴定、拆解、清洗及再制造性评估、再制造设计、 再制造加工、再制造

装配、 再制造产品性能检测、 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设备及批量 生产能力。 包括硬件和软件g再制

造设备的加工精度和能力应当与再制造产品特性要求相适应z

c) 运输资源：

d) 信息和通信技术。

4. 3 过程运行环境

再制造企业应确定、 提供并维护所需的环境，以运行过程并获得合格产品和服务。

再制造企业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宜通过相应的认证；宜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ISO14001认证：

宜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通过OHSAS 18001认证。

4. 4 监视和测量资源

当利用监视或测量来验证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时，再制造企业应确定并提供确保结果有效和可靠所

需的资源。 检测再制造毛坯、 半成品、 成品的产品特性和性能的仪器与设备应能满足再制造产品的质量

检测要求。

4. 4. 1 再制造企业应确保所提供的资源z

a) 适合所进行的监视和测量活动的类型z

b) 得到维护，以确保持续适合其用途。

再制造企业应保留适当的形成文件的信息， 作为监视和测量资源适合其用途的证据。

4.4.2 测量溯源

对再制造产品的原料、 半成品和成品的测量溯源时，或组织认为测量溯源是信任测量结果有效的前

提时， 测量设备应z

2 

a) 对照能溯源到国际或国家标准的测量标准， 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或在使用前进行校准和（或〉

检定（验证〉，当不存在上述标准时，应保留作为校准或检定（验证〉依据的形成文件的信息：

b) 予以识别，以确定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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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予以保护，防止可能使校准状态和随后的测量结果失效的调整、 损坏或劣化。

当发现测量设备不符合预期用途时，组织应确定以往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是否受到不利影响，必耍时

应采 取适当的措施。

5 再制造产品设计和开发要求

再制造企业应建立、 实施和保持适当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以确保后续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应结合

技术、 经济、 环境、 资源等因素对再制造毛坯及（或〉其零部件进行再制造性评估，并结合再制造加工

要求进行再制造设计。 再制造性评估应形成产品再制造性结论，再制造性结论应能指导再制造设计。 再

制造企业开展产品再制造 生产宜获得原 生产企业的授权，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持。

应确保设计和开发输出满足以下要求g

a) 再制造产品的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

b) 再制造加工工艺要求：

c) 再制造加工过程控制要求z

d) 再制造加工产品检验要求：

e) 再制造加工所必须的其它要求。

6 逆向物流体系要求

6. 1 具备在回收过程中避免造成回收件损伤的技术能力， 并具备再制造毛坯分类管理的相关能力。

6. 2 有旧件存储专用仓库， 建立旧件回收档案信息（回收登记台账， 卡物应一致〉 ：

6. 3 存储应满足安全、 环保要求（不对零部件造成损伤、 不对环境造成伤害、 不存在安全隐患） ; 

6. 4 仓库区域划分应合理（宜依据规格、 型号、 状态等进行区分）：

6. 5 现场应做到5S管理， 应有标识等。

7 再制造工艺流程要求

7. 1 再制造毛坯拆解与清洗

7. 1. 1 具备再制造毛坯的初步检验及鉴定的技术能力， 再制造毛坯检验应符合 GB厅31208-2014的规

定。

7. 1. 2 具各相应的再制造毛坯拆解与清洗的技术能力。

7. 1. 3 具备在拆解与清洗过程中避免造成零部件损伤的技术能力。

7. 1. 4 具各对拆解与清洗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物进行处理的技术能力。

7. 1. 5 具备对拆解和（或）清洗后的零部件进行分类、 存放的技术能力。

7. 1. 6 在清洗零件时， 要防止零件产 生腐蚀。 对于精密零件， 不允许有任何程度的腐蚀。

7. 1. 7 具各对拆解和（或）清洗后的零部件的外观质量、 内部质量及特殊性能进行检测的技术能力。

7. 1. 8 其他要求可参照 GB厅32810-2016、 GB厅32809-2016 的要求执行．

7.2 再制造修复、加工与装配

7. 2. 1 具备制定再制造修复与加工技术工艺规范并形成文件的能力， 且应根据修复与加工需求及时更

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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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2 再制造产品在装配前应将零部件清理或清洗干净， 不得有毛刺、 飞边、 氧化皮、 锈蚀、 切屑、

砂粒、 灰尘和泊污等， 并符合相应的清洁度要求。

7.2.3 具备符合再制造要求的修复设各， 利用修复技术进行再制造的零部件在加工后要求修复层表面

均匀，无裂纹、 翘起、 脱落等现象。

7. 2. 4 具各符合再制造产品装配耍求的设各及技术手段。

7.2.5 根据再制造产品特性及 生产工艺的变化， 具各完善相关环保和安全 生产的技术及设施。

7. 2. 6 具有独立的再制造产品装配 生产线，再制造装配 生产线应满足再制造生产要求。

7. 2. 7 确保再制造产品的装配质量。 再制造装配是产品再制造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按规范进行再制

造装配， 达到预定的质量要求， 并 且争取得到较大的精度储备，以延长再制造产品的使用寿命。

7. 2. B 其他要求可参照 GB厅28679-2012 的要求执行。

7. 3 再制造检验

7. 3. 1 对再制造产品检验应建立检验规范和标准及作业指导书。

7. 3. 2 具备对拆解和（或〉清洗后的零部件的外观质量、内部质量及特殊性能进行检测的技术能力。

7. 3. 3 应具备对再制造件进行无损探伤和检测的能力。 检验再制造零部件是否存在裂纹、 孔隙、高应

力集中点等缺陷，并优先采用超声、 射线、 磁粉、 涡流、 金属磁记忆等无损检测技术，提高检验质量的

准确性和完好率。

7. 3. 4 用修配法装配的零部件， 修整后的主要配合尺寸应符合工艺规定。

7. 3. 5 密封性检验对承受介质压力并须防渗漏的再制造总成， 需在专用设备上进行密封性能检验， 应

无漏水、 漏泊、漏气等现象。

7. 3. 6 其他要求可参照 GB厅35 978-2018、 GB厅31208-2014的要求执行。

8 标识和可追溯性要求

B. 1 企业应当为再制造产品建立档案， 建立质量信息反馈机制并对其质量信息进行管理。

B. 2 再制造产品应制定与原型新品相同的召回程序、具体实施方法以及相关的义务和责任。

B. 3 应当建立从原料（再制造毛坯或更新件）至最终再制造产品完整的追溯体系。

B. 4 当发 生产品召回和有可追溯要求时， 组织应控制输出的唯一性标识， 且应保留所需的形成文件的

信息以实现可追溯。

B. 5 其他要求可参照 GB/T28618-2012 的要求执行。

9 防护与交付要求

9. 1 再制造企业应在 生产和服务提供期间对输出进行必要防护，以确保符合要求，

9. 2 应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拆解与清洗过程中产 生的废液、废弃物、 危险晶、 危险废物等进行有效的

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和人员伤害。

注E防护可包括标识、 处直、 污染控制、 包装、 储存、 传输或运输以及保护－

9. 3 交付后的活动

组织应满足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交付后活动的要求。

在确定所要求的交付后活动的覆盖范围和程度时， 组织应考虑z

a) 法律法规要求：

b) 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潜在不期望的后果z

c) 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用途和预期寿命z
4 



T/CMMTB 19-2019 

d) 顾客要求：

e）顾客反馈。

注z交付后活动可能包括保证条款所规定的相关活动，诸如合同规定的维护服务， 以及回收或最终报废处置等附加

服务等．

10 再制造产晶销售体系要求

10. 1 具备再制造产品市场需求预测技术， 预测结果应指导再制造生产计划和（或〉销售计划的制定。

10.2 建立产品售后技术服务体系，包括产品故障诊断、 故障维修、 质量信息反馈、 质量问题追溯等技

术，

10. 3 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自身或原授权方的售后体系或指定机构销售再制造产品，并将销售网点

向社会进行公告。

10. 4 再制造企业应对再制造产品实行联单管理， 记录再制造产品销售信息。

10. 5 应当建立完整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包括人员培训ii、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维修服务提供、

各件提供、索赔处理、 信息反馈、 客户管理等内容。

11 再制造产晶质量保证要求

11. 1 经过检验的再制造产品质量性能应不低于原型新品。

11. 2 再制造企业应为再制造产品提供不低于原型新品的售后质量保修证明。

11. 3 再制造企业应主动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的专项核查或监督检查，并按照要求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整改到位。

11. 4 再制造企业发现其再制造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按照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主动召回

产品。

11. 5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管理体系建立可参照附录Ao

12 安全环保要求

12. 1 再制造企业应具各适应相关再制造产品的环保设施设备，并达到国家相关要求。

12. 2 再制造过程产生的废液、 废渣等废弃物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无害化环保处理。

12. 3 再制造地应设有必要的降噪、 防尘、 通风、 防渗等设施，操作人员应进行必要的劳动保护，应具

备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和应急设施。

12. 4 再制造生产流程还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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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管理体系规范内容

附表A.1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管理体系规范内容

序号 项目 规范内容

人员z组织应确定并配备所需的人员，以有效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并运行和控制其过程．

基础设施z组织应确定、 提供并维护所需的基础设施， 以运行过程并获得合格产品和服务． 宜根
再制造资

据生产范围及生产工艺，改善生产设备的环保性和（或〉完善相关环保设施。I 

源保障
过程运行环境z组织应确定、 提供并维护所需的环境， 以运行过程并获得合格产品和服务．

监视和测量资源应满足再制造生产要求．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应建立、 实施和保持适当的设计和开发过程， 以确保后续的产品和服务的

再制造产
提供．

品和服务
应结合技术、经济、 环境、 资源等因素对再制造毛坯及〈或〉其零部件进行再制造性评估， 并结

2 合再制造加工要求进行再制造设计．
的设计和

开发 再制造性评估应形成产品再制造性结论，再制造性结论应能指导再制造设计圄

再制造企业开展产品再制造生产宜获得原生产企业的授权，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支持．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回收体系，并具备再制造毛坯分类管理的相关能力。

有旧件存储专用仓库， 应建立旧件回收档案信息〈回收登记台账， 卡物应一致）．

旧件回收
3 

及存储
存储应满足安全、 环保要求（不对零部件造成损伤、 不对环境造成伤害、 不存在安全隐患）．

仓库区域划分应合理〈宜依据规格、型号、状态等进行区分〉．

现场做到5S管理，应有标识等．

拆解能够满足拆解需要并具备无损拆解的主要手段．

毛坯拆解 应有工艺技术文件， 文件应受控， 技术文件应能满足拆解过程要求， 应有拆解清单， 清单记录应
4 

与清洗 完整．

拆解应符合环保要求的指标， 从安全和环保角度确保再制造拆解过程的安全性与环保性．

再制造产品应受控，并达到新晶质量的重要指标．

再制造修 应具有表面修复技术工艺及要求，表面修复件质量检测标准（包括但不仅限于z自动化表面修复

5 复、加工与 技术设备及工艺，纳米表面修复技术设备及工艺，电刷镀修复设备及工艺规范，热喷涂修复设各

装配 及工艺规范，焊修设备及工艺规范，激光修复设备及工艺规范， 粘涂修复设备及工艺规范，表面

改性设备及工艺规范，表面修复区废弃物环保处理措施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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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 1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管理体系规范内容（续）

序号 项目 规范内容

再制造修 应进行装配质量检测， 装配质量检测应满足再制造产品设计要求．

5 复、加工与 应具有装配生产跟单并进行记录，具有再制造装配工艺技术文件， 装配工艺完善、装配文件及技

装配 术要求受控，再制造装配工艺技术文件应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具有再制造产品质量检测标准，再制造产品工艺技术规范满足再制造生产要求， 再制造产品达到

再制造产品 原型新品质量要求．
6 

质量检验 应对检验后的零部件进行分类，区分直接使用件、可再制造件及弃用件，并做好标识与记录，分

类存放．

企业应当为再制造产品建立档案，建立质量信息反馈机制并对其质量信息进行管理．

标识和可追
再制造产品应制定与原型新品相同的召回程序、具体实施方法以及相关的义务和责任．

7 

溯性 应当建立从原料〈再制造毛坯或更新件〉至最终再制造产品完整的追溯体系．

当发生产品召回和有可追溯要求时，组织应控制输出的唯一性标识，且应保留所需的形成文件的

信息以实现可追溯．

再制造企业应在生产和服务提供期间对输出进行必要防护， 以确保符合要求．

应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拆解与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废弃物、危险品、危险废物等进行有效的

自 防护与交付 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和人员伤害．

注：防护可包括标识、处置、污染控制、包装、储存、传输或运输以及保护．

再制造企业对再制造产品应提供与原型新品相同的质保承诺和售后服务．

具备再制造产品市场需求预测技术，预测结果应指导再制造生产计划和（或〉销售计划的制定．

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在自身或原授权方的售后体系或指定机构销售再制造产品， 并将销售网点

再制造产品
向社会进行公告．

9 

销售体系 再制造企业应对再制造产品实行联单管理， 记录再制造产品销售信息．

应当建立完整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包括人员培训、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维修服务提供、

备件提供、索赔处理、信息反馈、客户管理等内容．

再制造企业对再制造产品应提供与原型新品相同的质保承诺和售后服务。

应具备适应相关再制造产品的环保设施设各， 并达到国家相关要求．

再制造过程产生的废液、废渣等废弃物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无害化环保处理．

安全环保要
再制造地应设有必要的降噪、 防尘、通风、 防渗等设施，操作人员应进行必要的劳动保护， 应具10 

求
各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和应急设施．

再制造生产流程还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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